    低碳发展实践区试点工作，是本市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坚持创新驱动、转型发展，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低碳试点的要求，本市在各区县和产业园区自愿申报、市发展改革委委托专门机构对申报方案评估的基础上，并报经市政府批准，现确定选择虹桥商务区等8个区域（9个责任主体）作为本市首批低碳发展实践区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试点范围
　根据有关区县政府和产业园区管委会的申报，统筹考虑各区域的工作基础和试点类型的代表性，确定虹桥商务区、崇明县、长宁区虹桥地区、临港地区（包括产业区和主城区）、卢湾区中南部地区、徐汇区滨江地区、金桥出口加工区、奉贤区南桥新城共8个区域列为本市首批低碳发展实践区，开展为期3-5年的试点实践活动。
二、具体任务
　（一）制定低碳发展实施方案。试点区域要开展调查研究，明确低碳发展思路，将调整产业结构、优化能源结构、促进能效提升、增加碳汇等工作结合起来，制定完善的低碳发展实施方案。要在明确今年的工作目标基础上，同时提出本区域到2015年、2013年的中期、近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、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，降低碳排放强度，积极探索低碳绿色发展模式。
　（二）明确支持低碳发展的配套政策。试点区域要加大投入，设立专门资金支持，积极探索有利于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的机制，探索有效的政府引导和经济激励政策，研究运用市场机制推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落实。
　（三）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。试点区域要结合本区域的产业特色和发展战略，加快低碳技术创新，推进低碳技术研发、示范和产业化，加快发展低碳建筑、低碳交通，培育壮大节能环保、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　（四）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。试点区域要加强能力建设，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工作，建立完整的数据收集和核算系统。
　（五）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。试点区域要积极开展低碳发展相关培训、宣传和教育普及活动，鼓励低碳生活方式和行为，推广使用节能低碳产品，弘扬低碳生活理念，推动居民广泛参与和自觉行动。
三、工作要求
　试点区域要建立明确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。试点区域所在地的区县政府或管委会是责任主体，负责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工作，加强对试点区域的支持和指导。各责任主体要明确具体责任单位或部门，按《本市低碳发展实践区试点单位责任主体反馈表》要求填写后（具体表格见附件），于4月15日前反馈我委。同时，各责任主体要在前期申报方案的基础上，深化和完善试点区域的低碳发展具体实施方案，并于5月31日前报送我委。
　我委将与试点区域建立联系机制，并开展相关培训，组织对试点方案进行评估，重点依托各试点区域，组织开展低碳发展实践区指标评价体系、导则规范和支持政策等专题研究，定期对试点进展情况进行评估，加强能力建设，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。对于试点情况，我委将开展中期评估，其中试点成效差、工作力度小，目标和任务完成差的，将取消试点。对于试点区域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将及时总结，并加以推广示范。
